
 

 

附件十一  抵價地分配街廓登記申請書（單獨分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號：     （請勿填寫） 

申請人           參加金門縣尚義區段徵收土地分配作業，應領抵

價地之權利價值為             元，其權利價值選擇登記於表列分

配街廓。 

此 致 

金門縣政府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分配街廓編號 登記權利價值(元) 簽   章 備   註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收件日期

    時間
 收件人  


